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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开源 节流” 一直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 财思 想被古 代理 财家 所推

崇。他们不仅重视 “开源”生财，也重视 “节

流” 用财。在某些历 史时期，“节流” 甚至升

居理财的主要方面，成为扭转财政困窘局面，
充裕财政的重要手段。历 史上有过这 么三次 大

规 模的 “节流” ：

西汉时期的 “节流”

西汉初年，由于战乱的影响，人口 锐减，
土地荒芜，农业衰退，赋税收 入很少，国家财

政陷入困境。据《 史记·平准书》 记载：“汉

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

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

牛车，齐民无藏盖。” 就是说，这个时期连皇

帝也不能乘四 匹同一 色马拉的车子（按常制，
天子驾驷 马，其 色宜齐同），将相们也只得乘牛

拉的车子 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高祖 刘邦一

方面 节约支出，另一方面，减轻田赋，以 恢复

农业生产。到吕后执政时，生产 已获发展，赋

税也随之增加。及至文、景帝时，人口 增殖，
经济繁荣，财政充裕，“都鄙廪庾尽满，而府

库余财。京师之钱 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 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 （《 汉

书·食货志》）这一时期 “节流”的突出代表

就是文帝刘恒。他令诸侯不得入贡；减缩服御

狗马；裁汰冗官。在他即位的二十三年中，宫

室苑囿和狗马服御没有增加，俸禄支出减少。
文帝原打算建筑 “露台” （灵台），让工匠计

算一下，耗费“直（值）百金”，抵得上十户

中等人家的产业，也就作罢 了。他还下令衣服

不得制作过长，拖 曳地上，帏帐不得文绣，避

免浪费，“以 示敦朴，为 天下先”。并且还规

定 “治霸陵皆以 瓦器，不得以 金银铜锡为 饰，
不治坟，欲为省，毋 烦民。”（《 史记·孝文

本纪》）由于文帝倡行节俭，因而 当时的 “国

用” 也是节省的。文帝节俭遗风，一直影响到

景帝和武帝初年。而文帝的可贵之 处，在于天

下已富，仍倡行节俭，实行 “节流”。

隋代的“节流”

隋代财政一直充裕有余。隋初文帝杨坚一

朝的 “节流” 尤 为突出。杨坚崇尚节俭，禁绝

奢侈，并身体力行，几近吝啬。他 本人生活俭

朴，膳食简单，甚至有时“不御酒肉”，用物

也很节省。隋文帝躬行节俭，一反南北朝以 来

的奢靡之风，对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很 大，以 至

“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 饰，常 服 率 多

布帛，装带不 过以 铜 铁骨 角而 已。”（《隋

书·高祖纪》）杨坚还 在全 国范围 内推 行了

“府兵制”，以 节省 军费，用 于 发展 农业 生

产。他接受杨尚希、苏威提出的建议，下诏简

政，撤除郡一级政府机构，只 存州、县 两级，
以 节省 “国用”（《隋书·杨尚 希传》）。他

还接受 了 大臣柳彧提出 “禁断” 京师每年正 月

十五 日 “作角抵之戏，迭相〓竞，至于糜费财

力”（《隋书·柳彧传》）的建议，以 杜绝浪

费。文帝崇尚节俭，不仅减少 了财政支出，更

为重要的意义是有利于刷新政治和 整肃吏治。
隋朝经济繁荣，财政充裕，不能说不与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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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节俭，注重“节流” 的理财方略 有重大关

系。

明代的“节流”

明初太祖年间崇尚 节约，皇室用费较省。
至成 祖年间，“国用”渐 增。明代 财 政“节

流” 最突出的是在神宗任 用张居正 为相时期。
张居正 改革财政的根本方针是“节用爱民”、
“以 保国本”。张居正 “节流”，先从皇室入

手，他 劝止神宗免除〓宴，说 “一宴之费，动

至数百金，省 此一事，亦未 必 非节财 之 道”

（《张文忠公 全集》，下同）。他还请罢日讲

宴饮，免除元夕灯火，使光禄寺春节的供应节

省 七 百余金。他还阻止 了内承库购买 “金珠宝

石”；力谏停修慈庆宫、慈宁宫和武英殿，节

省 了几十万两银子。对宫中用度加以 节制，提

出 “一切 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 之赏，

可罢者罢之”。遇灾荒之年，赋税 减少，张居

正 更重视节省皇室开 支，“量入 为出，加意尊

节，如宫中一切 用度及 服御 之类，可减 者减

之，赏赉可裁者裁之。” 这些 “节流”措施，
对扭转财政困难，起到重大作用。因 为 皇室费

用是一项 巨额开 支，占 “国用” 比 重很 大。张

居正 生活 在明王朝后期，当时政治腐败，社会

矛盾 尖锐，他 能 力 谏神 宗，“节财 用，察吏

治，安民生” ，这在 中国 封建社 会，实 为 难

得。
从对中国 古代历 史上 三次 大规 模的“节

流”的史实中，我们可以 得到启示：“开源”

固然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方面，但也不可忽

视 “节流” 的积 极作 用，应 当是 “开 源” 和

“节流” 并重。

财政法讲座

第七讲  

对 内 税 法

吾 买

所谓对内税法，是指那些以国内 税收关系为调整

对象的法律规范。对内税法一般由三大 部分组成，即

税收实体法、税收管理权限法和税收程序法。

一、税收实体法

税收实体法，是指那些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

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也就是具体规 定税种、征税客

体、纳税人、税目、税率等实体内容的法律规范。我

国现行对内税收实体法共有25个，按其所规定的 征税

客体的性质，可以分为流转税法、 收益税法、资 源税

法、财产税法和行为税法五类。

（一）流转税法

流转税法是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 流 转额为征税

客体的税法。流转税法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

长，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 稳定发展，作用

十分明显。建国以来，国家制定的 流 转税法相当多，

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 货物 税暂行条例》 、《 工商业

税暂行条例》 、 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 、《 工商统一

税条例（草案）》 和《 工商税条例（草案）》 等。经

过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以后，目前对内适用的流转

税法有《 产品税条例（草案）》 、 《 增值税条例（草

案）》 、 《 营业税条例（草案）》 和《 城市维护建设

税暂行条例。

流转税法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流 转税是以商

品交换和提供劳务为前提的，因而商品交换的流转额

（或数量）和提供劳务的非商品流 转额（即服务性业

务收入），就成为流转税法所规定的特定征税客体。

第二，流转税法必须规定具 体 的 征 税项目和纳税环

节。明确对不同商品或服务业务征与不 征税的界限：
第三，流转税法通常采用的税率形式是比例 税 率。第

四，流转税法所规定的计税依据有三 种，一种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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